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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1.1-2020给出的规则起草。 

根据邮政行业标准 YZ/T 0162_2017 文中7.5运输的要求，提出具体标准，便于标准相

关内容贯彻执行。 

本标准由上海市工商联国际物流商会、上海市快递行业协会、上海冷链协会、上海市物

流协会、上海现代服务业物流分会共同提出。 

本文件由上海市工商联国际物流商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上汽大通汽车有限公司、顺丰速运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邵钟林、程勋亮、陶立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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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递冷链多温控城市配送车辆（车厢）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用于城市冷链配送用车的主要参数、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和包

装、运输、贮存。 

适用于城市冷链配送用车团体标准，有特殊要求的改装按合同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

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1589  道路车辆外轮廓尺寸、轴荷及质量限定 

GB 7258  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GB 9656-2003  汽车安全玻璃 

GB 29753 冷藏车国家标准 

GB/T 17350 专用汽车和专用挂车术语、代号和编制方法 

GB/T 18386 电动汽车能量消耗率和续驶里程试验方法 

GB/T 29912 城市物流配送选型技术要求 

QC/T 476-2007 客车防雨密封性限值及实验方法 

QC/T 900-1997 汽车整车产品质量检验评定方法 

YZ/T 0162-2017 冷链快递服务 

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GB/T 17350 中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易腐食品 

在常温下保存或流通中易于腐败变质的食品的总成。 

3.2  生物制品 

用基因工程、细胞工程、发酵工程等生物学技术制成的免疫制剂或有生物活性的制剂。

可用于疾病的预防、诊断和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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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机械制冷机组（以下简称制冷机组） 

一种机械式制冷系统，用以运输途中货物的温度控制，主要包括：压缩机、动力装置、

冷凝器组件、蒸发器组件、制冷管路及电气、控制系统等。 

3.4  行驶温度记录仪 

在车辆行驶过程中，能够测量或自动记录配送车厢内温度并保存数据的装置。 

3.5  多温控 

配送车辆保温厢体分割成2-3个温区，实现不同温度需求的物品运输。 

 

4 技术要求 

4.1  整车 

4.1.1  配送车辆必须是国家汽车产品公告“冷藏车”目录中的产品。 

4.1.2  配送车辆可同时兼备常温区、冷藏区、冷冻区三种温区，也可根据运输产品的种类

不同实现-20℃～10℃多种温度的自由调控，满足城市配送一车多用的个性需求。 

4.1.3  配送车辆外轮廓尺寸、轴荷及质量限值应符合 GB 1589 的相关规定，车辆主要技术

参数应满足 GB/T29912 《城市物流配送选型技术要求》。 

4.1.4  配送车辆的行驶安全要求应符合 GB 7258 的相关规定。 

4.1.5  配送车辆车身箱体应有良好的密封性能，防雨密封性限值不小于 94分。检验方法按

QC/T  476-2007规定。 

4.1.6  配送车辆车门、车窗应采用符合 GB 9656-2003要求的安全玻璃，且该产品应有“CCC”

认证标志。 

4.1.7  人员可能触及的车身内、外部件及构件，应无尖角和锐边，以防人员受伤。 

4.1.8  前、后保险杠应装置牢固，平直和顺。 

4.1.9  门锁等设施的操作应灵活、密封可靠。 

4.1.10  整车应配备车辆监控设备，可接入车辆监控管理系统，包括车辆定位、车辆上下线

实时提醒、车辆调度、车辆监测、车辆跟踪、车辆点名、温度监控等功能。 

4.1.11 配送车辆选用新能源底盘车时，需设计动力电池供电比例以及分别显示剩余电量、

续航里程数、冷机续航时间等参数。 

4.1.12 配送车辆选用底盘为配合冷冻机组定制的平台车，相关冷冻机组安装支架由平台车

开发，并通过相关台架震动试验。 

4.1.13 纯电动轻型冷藏车按照 GB/T 18386 工况法测试，常温（25℃±5℃）满载续驶里程

应不低于 200km。 

4.1.14 纯电动轻型冷藏车在常温（25℃±5℃）条件下，快充时间（20%SOC-80%SOC）应不

大于 40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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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保温车厢 

4.2.1  配送车辆保温车厢隔热层选用吸水性低、透气性小导热系数小、抗腐蚀性能好、阻

燃材料。 

4.2.2  配送车辆保温车厢内壁材料应选用无毒无害无异味无污染材料，且易于清洗。推荐

使用食品级玻璃钢、铝板、SUS304不锈钢。 

4.2.3  配送车辆保温车厢框架宜采用质轻强度较高材料。 

4.2.4  配送车辆保温车厢应具有良好的防雨密封性，在进行防雨密封性能试验时，车厢顶

部、侧壁、门、及制冷机遇车身连接处不应有渗漏现象。 

4.2.5  配送车辆保温车厢取货门应安装隔温门帘。 

4.2.6  配送车辆保温车厢应具有一定的气密性和隔热性能，具体参数要求需符合 GB 29753。 

4.2.7  配送车辆保温车厢应有一定的机械性能，在完成车箱强度试验后，车厢各试验部件

不允许有大 

于 10mm的残余变形，且试验部件的微变形不能影响其功能。 

4.2.8 配送车辆保温车厢取货门宜配置开关门计数装置。 

4.2.9 配送车辆保温车厢应设置保证气密性能的排水口，排水口设计方便车内清洗又可防止

车辆底盘下部脏污反窜到车内。 

4.2.10 配送车辆保温车厢应设置有紧急报警装置，声光报警装置安装在驾驶舱可以第一时

间向驾驶员预警，按钮开关安装在保温车厢内部靠近尾门的侧壁上并粘贴有明显的标识。 

4.2.11 配送车辆保温车厢降温性能需优于冷藏车国家标准，具体保温性能参数参见 GB 

29753。 

4.2.12 配送车辆保温车厢保温性能要求在 303K的环境温度下，厢体内部平均温度达到使用

温度后，保持机组连续工作状态下平均温度变化值小于等于 2K。 

4.3  制冷机组 

4.3.1  制冷机组与车厢的连接应牢固可靠，不影响车箱的密封性能。 

4.3.2  在寒冷地区使用的配送车辆，制冷机组宜选装加热功能。 

4.3.3  制冷机组的使用环境温度为-30℃～50℃。 

4.3.4  制冷机组宜选装备电功能模块，可应对车辆抛锚无法带动制冷机组工作的突发状况。 

4.4 温度监控 

4.4.1  配送车辆应配备温度记录仪，温度记录仪应固定牢靠，应能真实反映运输过程中的

货物温度，温度记录仪记录时间间隔应≤10min。 

4.4.2  配送车辆应具有自动调控温度、显示温度、存储和读取温度检测数据的功能。冷藏

箱及保温箱具有外部显示和采集箱体内温度数据的功能。 

4.4.3  配送车辆冷藏车厢内应根据配送功能设置多点温度监测，测温点不得少于 2 个，以

保证货品运输安全。 

4.4.4  配送车辆可接入远程温度监控平台，对配送车辆实时进行温度监管，包括车辆实时

监测、任务状态控制、温区范围设定、温度异常提醒、报警信息推送等。 

4.4.5 如涉及药品、疫苗、生物制品配送，车辆需定期检测，具体需按照《药品经营质量管

理规范》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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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检验规则 

5.1  出厂检验 

5.1.1  每台车辆须经过生产企业质量检验合格，并签发合格证后方可入库、出厂。 

5.1.2  车辆改装部分出厂检验项目为： 

a) 专用设备装配质量。 

b) 车辆外观。 

c) 车辆操作件。 

d) 车辆行驶异响。 

e) 车辆防雨密封性。 

f) 厢体降温、调温、除霜试验。 

5.2  型式检验 

凡属下列情况之一者，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定型时。 

b) 停产一年以上，恢复生产时。 

c) 正常生产后，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更改时。 

d) 正常生产后，企业质量部有相关规定时。 

e)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重大差异时。 

f) 国家质量监督部门提出进行型式检验要求时。 

5.3  组批、抽样与判定 

组批、抽样与判定应符合 QC/T 900-1997的规定。 

 

6  标志、随车工具与文件、运输、贮存 

6.1  标志 

配送车辆箱体易见部位上喷涂或粘贴明显的“冷藏车”“城市配送”等标识，在车辆后

部粘贴车辆生产厂商铭牌、logo等。 

车辆标志应符合GB 7258 的规定。 

6.2  随车工具与文件 

车辆出厂应提供随车工具和下列文件： 

a) 产品合格证。 

b) 随车工具。 

c) 使用说明书。 

d）用户说明书。 

e）相关专用设备使用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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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运输 

6.3.1  用户自提或制造厂送达的行驶运输，其运送里程应计算在用户使用里程之内。 

6.3.2  车辆应可靠发运，车厢不应损坏或锈蚀，不得损坏车厢内设备。 

6.4  贮存 

6.4.1  车辆贮存一个月及以上时，应停放在通风、防潮、无火源、无腐蚀性气体以及有可

靠消防设施的场所内。 

6.4.2  车辆贮存一个月及以上时，应放尽燃油、冷却液，并切断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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